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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聞稿 
發稿單位：行政執行署 

連 絡 人：行政執行官 張雅惠 

連絡電話：(02)26336650 分機 242 
 

公義與關懷並重 行政執行署展現柔性司法 
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秉持「公義與關懷」之宗旨，對於弱

勢、低收入戶、無業，以及受嚴重天然災害影響之義務人，採

取柔性寬緩執行作為，並透過轉介通報機制，結合公部門與民

間資源，視義務人需求給予適度關懷與扶助。另為落實「酒駕

零容忍」及「酒癮戒治」政策，亦建立酒駕義務人酒癮治療轉

介平臺，期望降低酒駕再犯，維護全民生命健康。 

在執行過程中，若發現義務人因失業、經濟困頓或遭逢

變故而無力繳納案款時，執行分署會放寬分期繳納期數，協助

其履行法定義務。此外，對於弱勢義務人案件，執行同仁均會

主動關懷，除透過分署自行成立愛心社團提供愛心捐款或物

資，也協助轉介社福機構，協助弱勢義務人獲得扶助資源。自

101 年 4 月起至 114 年 12 月止，各分署辦理執行案件「轉介

就業服務中心輔導就業」計 2,003 件、「通報縣市政府相關單

位提供必要之救助」計4,455件、「轉介社福機構諮詢」計1,774

件、「愛心捐款及關懷訪視」計 2,623 件，合計 10,855 件。透

過寬緩執行及關懷轉介措施，協助義務人渡過困境，展現執行

機關鐵漢柔情的一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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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貫徹「酒駕零容忍」政策及降低酒駕再犯率，114 年 10

月 31 日由法務部、衛福部、行政執行署及酒防中心共同簽署

「酒駕義務人酒癮治療轉介合作意向書」，透過行政執行署與

衛福部委託馬偕醫院成立的酒防中心建立「酒癮治療轉介平

臺」。執行人員執法時，若有接觸酒駕義務人之機會，即可提

供酒癮防治相關資訊，並在其同意的前提下，將其轉介給具有

醫療專業的酒防中心，進一步評估後續處遇措施。透過此轉介

機制提供酒駕義務人適當的醫療協助，達到預防酒駕發生、降

低酒駕再犯的目標。 

未來行政執行署仍將秉持公義與關懷、傳承與創新之精

神，除善用法律賦予之執行措施、精進提升執行效能外，對於

弱勢義務人，仍持續給予適度關懷與協助，寬柔執行；並提供

酒駕義務人戒癮機構的轉介機制，以期發揮行政執行機關柔

性司法之功能。 

【關懷弱勢及酒癮轉介案例】 

《案例 1》桃園分署愛心社援助孤身揹債的未成年女學生 

17 歲女學生滯納高達 468 萬餘元房地交易所得稅，住在臺北

市校區宿舍，學費及生活費均靠打工支付。本案係因女學生母

親於 109 年間將房屋贈與女兒，再藉法定代理人身分將房屋

辦理信託，於 113 年 1 月間出售，售屋款被母親提領一空，僅

留下大筆應納稅額。113 年 2月間繼父來電告知母親已將房屋

出售，並停掉女學生銀行卡及手機，女學生無法聯繫上母親，

母親也未再提供學費、生活費，全靠自己打工賺錢支付。女學

生由社工陪同至分署說明時，外表看似堅強，但談及母親仍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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掩失落。執行人員念其困境中仍努力維持學業，分署體恤其困

境及堅強，由分署愛心社提供慰問金，盼給予部分扶助及溫暖

支持。 

《案例 2》嘉義分署協助身障外籍男助渡難關 

旅居臺灣逾 20年的美籍龍姓男子，因積欠牌照稅逾新臺幣(下

同)6 萬元未繳，被移送嘉義分署執行。執行人員查扣龍男存

款 1 萬 5 千元後，龍男透過銀行人員陳情，表示雙腳因車禍

行動不便、目前失業，存款遭扣後生活陷於困頓。承辦書記官

聽聞後，除解釋相關稅務與執行程序外，並主動通報臺南市政

府社會局啟動社會救助機制。嘉義分署愛心社募集同仁捐款，

由分署長率同仁前往關懷訪視，致贈慰問金 8 千元及生活物

資。社會局社工人員亦同行提供食品援助，並告知申請身心障

礙鑑定程序。龍男對即時關懷深受感動，當場一度哽咽表示雖

身在異鄉，仍感受到臺灣公部門的溫暖。 

《案例 3》屏東分署助酒駕男踏上戒酒路 

一名男子於 107 年 7 月間騎機車酒駕及闖紅燈，經法院判刑 3

月。109 年 9月因拒絕酒測被裁罰 18 萬元，112 年 11 月再次

酒駕被罰 9 萬元並吊銷駕照。嗣因未繳納罰款遭移送屏東分

署執行。承辦書記官前往義務人住居所訪查，義務人表示務農

為生，有誠意繳納欠款，希望申請分期，雖然親友勸他少喝，

他為了家人也想戒酒，願意接受酒癮治療。書記官隨即協助轉

介至臺灣戒酒暨酒癮防治中心進行飲酒問題諮詢或醫療服務。

屏東分署呼籲民眾如發現自己或家人因反覆飲酒造成生活適

應不良，可撥打戒酒專線或請分署協助轉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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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案例 4》花蓮分署協助夫妻檔戒酒重生 

吳姓義務人因無照駕駛遭罰 3萬 6千元，114 年 12 月 11 日帶

著妻子到花蓮分署表示經濟困難希望申請分期。吳男坦承長

期有飲酒習慣，常無法控制喝太多，該張罰單正是因酒後駕車、

駕照被註銷後仍開車上路所致。在書記官柔性勸導下，義務人

願積極面對欠費辦理分期，也樂意和妻子一起接受酒癮治療，

希望早日脫離惡性循環的困境。花蓮分署已與花蓮縣衛生所

所屬「花蓮縣身心健康及成癮防治所」建立合作橋樑，提供酒

癮戒治傳單予義務人，並協助申請「衛福部酒癮治療費用補

助」，減輕其負擔，展現執法者柔性關懷的一面。 


